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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啟
者
：
衞
生
署
已
為 

貴
子
弟
安
排
學
生
健
康
服
務
之
健
康
檢
查
日
期
及
時
間
，
詳

情
印
於
附
上
之
檢
查
通
知
書
上
。
請
家
長
根
據
檢
查
通
知
書
上
之
日
期
及
時
間
，
自
行
陪
同 

貴
子
弟
前
往
學
生
健
康
服
務
中
心
進
行
健
康
普
查
。
又 

貴
家
長
如
需
要
更
改
日
期
接
受
健

康
檢
查
服
務
，
請
於
星
期
一
至
星
期
五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下
午
十
二
時
十
五
分
及
下
午

一
時
三
十
分
至
五
時
十
五
分
，
致
電

26094597

／26066214

要
求
衞
生
署
學
生
健
康
服
務

組
作
出
安
排
。
此
外
，
學
生
檢
查
時
必
須
帶
同
有
效
之
身
份
証
明
文
件
︵
正
本
或
副
本
︶
，

詳
情
可
參
閱
檢
查
通
知
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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